
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区域发展与治理中心
承租户治安消防安全责任书

甲方：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区域发展与治理中心
乙方： 
根据国家及地方的治安消防安全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特签订（202  ——202  ）年度治安消防安全责任书。

1、乙方必须承担租赁期间治安、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乙方法定代表人（承租人）为治安消防责任人。凡因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，管理不严，隐患整改不及时，生产操作不当，以及违规储存易燃易爆物品，不按规定使用电器等引起的治安问题和火灾事故一律由乙方负责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、责任处罚均由乙方全部承担。

2、乙方必须制定并认真落实好各项治安、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安全检查制度，抓好各类不安全隐患的整改，对甲方检查提出的隐患整改意见，乙方要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并及时反馈甲方，如有违反，甲方有权终止租赁合同。

3、乙方应加强治安管理，认真堵漏防范。严格外来暂住人口管理，严把外来临时工的审查，及时办理暂住人员的登记办证，以及劳动务工手续。落实贵重物品的防范要求，确保不发生任何治安问题以及违法案件。

4、乙方必须严格将生产经营区与人员住宿区分隔，并按规定划分禁烟区和用火区域，严禁乱堆乱放各类物料，保持通道、楼道和其他疏散通道的畅通无阻。加强用电管理，严禁乱放乱接电源和负荷用电以及违规使用电器，落实专人管理，确保安全用电。

5、乙方在租赁期间，必须接受甲方在治安、消防安全工作的检查、监督、指导，对乙方违反治安、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本责任书，不听劝阻，不整改的，甲方有权提请公安机关处理，并立即终止租赁合同，提出经济赔偿，赔偿额为租金的贰倍。

6、其他事项

（1）本责任书的甲乙方双方签字，负责人如工作有变动，接任人为当然负责签字人。

（2）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甲乙方各一份，有效期自乙方接手房屋之日起至乙方实际退房日止。    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